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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华合财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华合财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金华合财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及担保人。

金华合财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保证人及抵押物对应
的抵押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合财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金华合财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7月28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5年10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资产

浙江南晟工贸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DL2013022

未偿本金

10000000.00

未偿利息

1663008.52

本息合计

11663008.52

担保合同

2011抵008；2013人保001

担保情况

金华市仙源路655号1幢厂房抵押；蒋忠宝、陈爱珍保证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朱倩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朱倩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朱倩。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朱倩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保证人及抵押物对应的抵押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朱倩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朱倩
2016年7月28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6年4月30日，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资产

龙游县龙佑乌种猪场

借款合同

龙游2014人借043、132

未偿本金

4000000.00

未偿利息

1021838.08

本息合计

5021838.08

担保合同

龙游2014人高抵128；龙游2014人高保130、127、129

担保情况

龙游县湖镇镇人民路5号商住楼抵押；浙江华良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朱文珍、翁美君、陈建萍、夏琴萍保证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邓志坚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邓志坚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邓志
坚。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邓志坚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保证人及抵押物对应的抵押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邓志坚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邓志坚
2016年7月28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6年3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资产

浙江正圆不锈钢管
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2013年遂中银贷字164、197、201、208号；2014年遂中银承字044、049、
057、062、076号；2014年遂中银国内商贴融字060、071、073、079号

未偿本金

95847964.00

未偿利息

19140671.62

本息合计

114988635.62

担保合同

2013年遂中银抵字153号、2014年遂中银抵字087、
135号；2013年遂中银保字150-1、2、3号

担保情况

位于遂昌县妙高镇大桥村的办公楼、厂房、机器设备抵押；晨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东方铜业有
限公司、周会华、周文婵、李庄德、沈秀娥、李健、张静、丁国林、倪美花、张洪庆、郑阿花保证

法院公告
2016年7月28日

（2016）浙0127民初2831号
林世碧：本院受理原告姜建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1日上午9点
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126号

李命潮：原告王惠渊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27民初11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李命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王惠渊
货款18531.9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264元，由被告李命潮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240号

应良忠、欧阳绍仙：原告胡晟琼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27民初1240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应良忠、欧阳绍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返还原告胡晟琼借款30000元并支付利息11040
元（利息暂算至2016年3月8日），此后的利息以未还本
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6元，由被告
应良忠、欧阳绍仙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60号

林春明：原告吴月彩、朱加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127民初3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林春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分别返还
原告吴月彩借款 130000 元，返还原告朱加平借款
130000元。二、驳回原告吴月彩、朱加平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0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5850元，由被告林春明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3021号

魏儒俊：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由本院代理审判员班发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姚亚琴、胡根世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10月14
日8时45分在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3099号

周家朋、张怀娟、任银淼：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华安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
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
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
本院代理审判员班发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姚
亚琴、胡根世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10月14
日9时在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147号
杨英：本院受理原告张小江与被告杨英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
判决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达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1147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710号

林波：本院受理原告舟山市途安物流有限公司与被
告林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达达本院（2016）浙
0204民初171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708号

林波：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中陆联合物流有限公司与
被告林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达达本院
（2016）浙0204民初170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民初字第2028号

宁波江东槿恒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
恒泰克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诉你方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东民初字第
20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002号

金广为：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东厚德照明电器商
行与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1002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681号

奚武斌、奚超群：本院受理原告张勇与被告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204民初168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273号

郑志良、李文根：本院受理原告中成建设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与被告郑志良、李文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
初22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334号

吴世勇：本院受理原告朱蓓丽与被告吴世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1334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108、2110、2111、2113、2116、
2128、2124、2158号

吴金渊、杨炳永：本院受理原告石明军、李国斌、朱
爱全、王新华、张春华、杨雄、陈文敢、宁波江北伟平油漆
经营部诉被告浙江元和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元和装
饰股份有限公司鄞州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八案，现被告
浙江元和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鄞州分公司申请追加你们
为本案共同被告，本院予以准许。因你们下落不明，无
法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
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
10月24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0673号

胡建华、宁波龙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
原告宁波市鄞州中河万柯字牌制作店与你们定作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006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915号

毛向东：本院受理原告戴燕侠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
10月9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镇商初字第1483号

浙江大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大洲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本院对原告慈溪市龙山年军钢材店
诉你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司公告送达（2015）甬镇商初字第148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6408号

宁海县圣欣纸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
晨阳包装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
2016年10月31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范市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6413号

奉化市永欣纸箱厂、孙浩辉：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
晨阳包装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
2016年10月31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范市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51号

申请人广州市恒誉塑料五金有限公司，因遗失中信
银 行 宁 波 余 姚 支 行 承 兑 汇 票 号 码 为 30200053
25812570号（票面金额为100230.20元、出票人宁波亿
鑫诚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余姚市云环瑞鑫电子有限公
司、票据到期日2016年7月19日）壹份，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至票据到期日后20日止，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48号
申请人昆山环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
40290674号（票面金额为451969元、出票人宁波华远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慈溪市荣嘉电子有限公司、票
据到期日2016年7月27日）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六
十日止，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50号

申请人无锡市福特拉链厂，因遗失中国农业银行余
姚玉立支行承兑汇票号码为10300051 23805452号（票
面金额为30000元、出票人余姚市海威外贸有限公司、
收款人余姚市恒达针织厂、票据到期日2016年11月18
日）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票据到期日止，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901号

周津津、张凤娟、许剑波：本院受理蒲奕霏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81民初9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破2号

本院于2016年6月27日裁定受理奉欣电气科技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6月27日指定浙江
中汇律师事务所为奉欣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奉
欣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6年8月30日
前，向奉欣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①处理事务地址：
浙江省奉化市中山东路华信国际城17幢1407；邮政编
号：315500；联系人：徐建宏，联系电话：18757430599；②
浙江省宁海县跃龙街道桃源中路161号世贸中心1103
室；邮政编码：315600；联系人：林金宏，联系电话：
13567897970；联系人：王邦云，联系电话：13968326623）
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
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奉欣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奉欣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6
年9月8日下午14:30在浙江省奉化市大成东路567号奉
化市人民法院大审判庭（三楼）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02621号

赵海江、陈惠君：本院受理原告孟利萍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中，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11月7日上午10时在浙江省女子监
狱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3852号

浙江绍兴世纪能源有限公司、绍兴蓝德磁力科技有
限公司、绍兴市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华良、郑菊
花、周敏芳、姚调云：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385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376号

潘卫丽、韩立铎：本院受理原告柳晓刚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开庭
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28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八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524号

浙江绍兴盛春针纺有限公司、绍兴市天依服饰有限
公司、任海冲、唐志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城北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
字第55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906号

绍兴市佳禾进出口有限公司、绍兴县商杰化纤有限
公司、绍兴香林果酒有限公司、汤时伟、吴丽峰、张小敏、
谢绍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皋埠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190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152号

谢仁荣：本院受理原告裘志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41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373号

浙江绍兴沈园酒业有限公司、绍兴市富鼎锡材有限
公司、绍兴市洋江服装厂、王立明、金雅琴、王力虎、张霞
珠、李渭元、阮毛姑：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
13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909号

张关昌、上海祥龙虞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江苏秦
安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沈光泉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绍越商初字第59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513号

胡朝辉：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分行与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602民初151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510号

宋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分行与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602民初151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